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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口指定经营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维护指定经营管理货物的进口经营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行进口指定经营管理的货物目录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

经贸部"）制定、调整并公布。 

 

 

第三条 实行进口指定经营管理的货物，由外经贸部指定的企业（以下简称"指定

经营企业"）从事进口经营业务，非指定经营企业不得从事该类货物的进口经营业

务。 

 

 

第四条 外经贸部按照公正、公开、公平原则确定指定经营企业。指定经营企业

的数量逐年增加。指定经营企业名录由外经贸部公布。 

 

 

第五条 申请指定经营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 具有企业法人资格，注册资本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经济特区、上海

浦东新区、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不低于 500 元万人民币）； 

 

 

（二） 具有相应的采购和销售渠道，了解国内外市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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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具有进出口经营资格已满两年，并且两年内无违法违规经营记录； 

 

 

（四） 外经贸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申请指定经营企业，需向外经贸部提交以下材料： 

 

 

（一） 指定经营企业申请表格； 

 

 

（二） 经年检的《企业法人登记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复印件； 

 

 

（四） 有关进口指定经营管理货物的国内外供求和市场情况分析及本企业采购

和销售渠道情况的报告； 

 

 

（五） 外经贸部规定需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七条 确定指定经营企业每年集中办理一次。具体程序如下： 

 

 

（一） 外经贸部于每年 9 月确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增指定

经营企业的数量； 

 

 

（二） 企业应于每年 10 月 15 日前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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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委（厅、局）（以下简称"地方省级外经贸主管部门"）申报，按规定提交申报

材料； 

 

 

    中央企业及其所属企业，由中央企业报外经贸部； 

 

 

（三） 地方省级外经贸主管部门在年度增量内择优推荐，于每年 11 月 15 日前

将推荐的企业名单和申报材料报外经贸部； 

 

 

    中央企业于每年 11 月 15 日前将企业名单和申报材料报外经贸部； 

 

 

（四） 外经贸部于每年 12 月 15 日前确定并公布新增指定经营企业名单； 

 

 

（五） 取得指定经营资格的企业，应按规定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

经营资格证书》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的经营范围变更事项，并到工商、

海关等部门办理相应的手续。 

 

 

第八条 边境贸易企业从事指定经营管理货物边贸进口业务，外经贸部授权边境

省区外经贸主管部门在规定的总量内确定指定经营企业。所确定的指定经营企业

名单需报外经贸部备案。 

 

 

第九条 外经贸部对指定经营企业的指定经营资格实行年度检验。年度检验的时

间、程序和要求，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经营资格证书》年审或外商投

资企业年审的规定办理。 

 

 

    指定经营企业办理年度检验时，应提交本年度指定经营管理货物的进口

经营情况报告，以及按规定需提交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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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经营企业未能通过年度检验的，外经贸部可以取消其指定经营资格。 

 

 

第十条 指定经营企业应当根据正常的商业条件从事经营活动，不得以非商业因

素选择供应商。 

 

 

第十一条 非指定经营企业如需要进口实行指定经营管理的货物，应委托指定经

营企业代理进口。 

 

 

    指定经营企业不得以非商业因素拒绝上述进口委托。 

 

 

第十二条 指定经营企业不遵守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外

经贸部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暂停直至取消其指定经营企业资格。 

 

 

第十三条 指定经营企业被外经贸部暂停、撤销对外贸易经营资格的，其指定经

营企业资格同时被暂停、撤销。 

 

 

第十四条 指定经营企业如发生资产重组、改制或企业更名等重大事项，应在 5

个工作日内报外经贸部备案。 

 

 

第十五条 以下列方式进口指定经营管理货物的，不受指定经营企业资格的限制： 

 

 

（一） 加工贸易方式进口； 

 

 

（二） 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或生产自用进口； 

 

 

（三） 政府间贸易协议项下的进口； 

 4



 

 

（四） 捐赠方式进口； 

 

 

（五） 外国政府贷款、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进口； 

 

 

（六）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换回物资进口； 

 

 

（七） 出口加工区、保税区进口。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外经贸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此前有关管理规定凡与本办法不一

致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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